
客户用电业扩报装办理一次性告知书
尊敬的客户：

您好，欢迎您来到陕西省地方电力（集团）有限公司镇安县供电分公司办理用电业扩报装业务。

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,给您提供精准服务,请您仔细阅读以下内容。

一、业务办理流程及时限

单位：工作日

类 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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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受理签约）

供电方

案答复

设计

审查

中间

检查

施工接电
合计办理

时限配套工程

施工

竣工

检验

装表

接电

低压供电

客户

居民客户 1 ／ ／ ／ 3 ／ 1 5

实行“三零”服务

的低压非居民
1 ／ ／ ／ 13 ／ 1 15

未实行“三零”服

务的低压非居民
1 3 ／ ／ ／ ／ 2 6

高压单电源客户 1 10 3 2 ／ 6 22

高压双电源客户 1 20 3 2 ／ 6 32

以上时限为供电企业责任环节办理时长。

二、业务办理所需资料

您可通过供电营业厅提交用电申请。居民客户所需资料仅需 1种：身份证明。低压小微企业和低

压客户所需资料包含 2 种：用电人有效主体资格证明材料、用电地址物业权属证明。高压客户所需资

料包含 4种：用电申请书、用电人有效主体资格证明材料、用电地址物业权属证明、用电工程项目批

准文件。另外，对于因环保问题或政府另行要求的行业，应按政府有关文件，要求客户提供相应的政

府有关部门备案文件等资料。如委托他人办理，需同时提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及委托书。

特定客户办理所需的税务登记复印件、一般纳税人资格复印件、国家优待电价资质、工艺流程证

明和高危客户相关资料不作为办理用电前置事项。

三、业务办理说明及注意事项

1.受理您的用电申请后，我们将在 24 小时内与您约定时间，安排客户经理进行现场勘查，并按期

答复供电方案。

2.如存在受电工程，请您及时联系我们开展工程中间检查和竣工检验,在受电工程检验合格、签订

《供用电合同》及相关协议、结清相关费用后，我们将在承诺时限内为您供电。

3.我们承诺不向您收取变电站间隔占用费、计量装置校验费、电力负荷管理终端设备费、电卡补办工本

费、复电费、更名过户费等收费项目，以及与之服务内容相似的其它垄断性收费项目。同一年度为客户提供

计量装置校验、复电服务超过三次且不属于我方责任的，由您承担相关费用。高可靠性供电费和系统备用

费依照陕西省物价局文件收取（陕价管发[2004]30 号和陕价商发[2018]71 号）。

4.依据《供电监管办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，向客户受电工程提供服务时，我们不指定设计单位、不

指定施工单位、不指定设备材料供应单位。相关施工和试验资质的单位信息可在西北能源监管局网站

(http://xbj.nea.gov.cn/)查询，相关设计资质的单位信息可在陕西省住建厅网站

(http://www.shaanxijs.gov.cn/)查询。

如有建议或意见，请您及时拨打 96789 客户服务热线或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。

我们承诺：将严格遵照地方政府、监管部门和陕西省地方电力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相关规定要求,竭

诚为您服务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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